
銀行提供境外衍生性金融商品資訊及諮詢服務

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銀行提供境外衍生性金融商品資訊及諮詢服務之服務對象，以

下列為限： 

(一) 銀行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度及程序管理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專業機構投資人。 

(二) 銀行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度及程序管理辦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高淨值投資法人，及該法人

持股百分之百之境外子公司。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境外衍生性金融商品包括境外結構型商品管理

規則第二條所定之境外結構型商品。 

    銀行提供境外衍生性金融商品資訊及諮詢服務之範圍如下： 

（一）服務對象屬專業機構投資人，以其依法得投資之境外衍生

性金融商品（含境外結構型商品）為限。 

（二）服務對象屬高淨值投資法人，以其有實質交易之避險目的

為限。 

（三）服務對象屬高淨值投資法人持股百分之百之境外子公司，

以其有實質交易之避險目的，且由高淨值投資法人為代理

人或被授權人所為之交易者為限。 

    前項商品連結標的不得涉及國內利率、匯率、股價、指數、商

品、信用事件、固定收益或其他利益者。 

四、銀行提供境外衍生性金融商品資訊及諮詢服務，應檢送申請書

連同下列文件，向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

核准後，於本會銀行局網際網路申報系統營業項目中登錄，始

得辦理；並應於業務開辦一週內檢附相關書件函報中央銀行備

查： 

（一）法規遵循聲明書。 

（二）董（理）事會決議之議事錄。但外國銀行在臺分行得由經



總行或區域總部授權人員出具同意書。 

（三）經中央銀行許可辦理任一種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之許可函。 

（四）經董（理）事會通過之內部作業程序，至少應包括下列事

項： 

      1.服務內容及範圍，包括擬提供資訊及諮詢服務之商品是否

屬銀行現有經本會或中央銀行核准得承作之金融商品之說

明。 

      2.傳遞資訊與提供諮詢之作業程序，包括資訊之接收、傳遞

及相關紀錄留存之流程控管機制。 

      3.辦理部門及內部組織分工、業務人員之資格條件與行為規

範。 

      4.客戶權益保障及糾紛處理程序。 

      5.風險管理原則及作業程序。 

      6.會計檢核對帳作業。 

      7.服務對象屬高淨值投資法人及該法人持股百分之百之境外

子公司者，有關實質交易避險目的之控管程序。 

      8.其他經本會指定事項。 

    外國銀行在臺分行就前項第四款之內部作業程序，得由經總行

或區域總部授權人員核准並應確實轉知總行或區域總部負責稽

核在臺分行業務之單位。 

    第一項第四款第七目所稱避險目的，就客戶賣出或隱含賣出匯

率選擇權類之商品，係以客戶實際外匯收支需要者為限；其他

商品，係指客戶有實際相對應之需求。 

    銀行應將第一項第四款之內部作業程序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項目。 

八、銀行提供境外衍生性金融商品資訊及諮詢服務，應配置適任業

務人員至少三人。 

    前項業務人員之資格，應符合銀行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內

部作業制度及程序管理辦法所定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人員

之條件。 


